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监考规则
为规范研究生课程考试，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监考规则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1．监考教师应熟悉《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纪律及违纪处分规定》的内容。

2．考试时至少提前15分钟进入考场，先分发答题纸，指导研究生在答题纸上用钢笔填写学院名称、学号、姓名等项目，并宣布考场纪律。考试时间到再发试题，记录考试人数。

3．考试过程中对考生提出的有关问题，监考教师只能对试题中字迹不清楚的地方进行说明，其他问题一律不予回答。

4．集中精力认真监考，切实履行监考教师的职责。监考时不得任意离开考场或做与监考无关的事。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考场纪律，如发现作弊者，应当场停止其答卷，试卷没收，将情节记录在案，并及时上报有关学院和研究生处。

5．监考教师应检查研究生的有效证件。人、证不符或非应试研究生，即可令其退出考场，并记录学号、姓名及所在学院名称，事后上报有关学院和研究生处。

6．考试时间一到，准时收试卷，并清点考试人数和试卷数，不得随意延长考试时间，过时不再接收答卷。

7．监考教师应认真填写“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考试考场记录表”，考试结束后，将考场记录表交各学院研究生秘书备查。

8．监考教师如不认真履行职责，导致考场纪律松弛，试卷遗失或发生作弊现象不加制止及处理的，一经发现，将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，考试结果也将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对待，直至重新组织考试。

